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您与我们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书、与保险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附

贴批单、附加险合同、其他书面协议都是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子女教育保险（A，

2004）合同”以下简称为“本主险合同”。

1.2

合同生效

本主险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开始生效，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

准。

本主险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对应日是保单周年日。保单年度、保险费应交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1.3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0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撤销合同，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

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身份证明，我们会无息退还您所交的全部保险费。自您书面申请解除合同之日起，

本主险合同即被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1.4

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2.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保险金额

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

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2.2

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高中教育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 15、16、17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我们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高中教育保险

金”。

大学教育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 18、19、20、21周岁的保单周年日，我们每年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30%给付大学教育

保险金。在被保险人 21周岁的保单周年日给付教育保险金后，本主险合同终止。

成长年金

投保人身故或 身体高度残疾 （见 9.1），从投保人身故或被确定身体高度残疾之日起，若被保险人生存，

我们于每年的保单周年日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5%给付成长年金，直至被保险人 21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为止。

豁免保险费

若投保人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发生于交费期内，从其身故或被确定身体高度残疾之日起，免交以后各期保

险费，本主险合同继续有效。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终止。

2.3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投保人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我们不承担给付成长年金及豁免保险费的责任：

（1）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故意行为；

（2）投保人故意犯罪或拒捕、故意自伤；

（3）投保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投保人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2年内自杀；

（5）投保人酒后驾驶、 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 （见 9.2），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6）投保人患 艾滋病 （见 9.3）或感染 艾滋病病毒 （见 9.4）期间；

（7）投保人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天内因疾病身故或导致身体高度残疾；

（8）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9）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

发生上述第（4）项情形，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本主险合同终止，如果您已交足 2年以上的保险费，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如果未交足 2年的保险费，我们在扣除 手续费 （见 9.5）后退还保险费。

3.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3.1

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人



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您或者被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身故前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是需要书面通知我们，由我们在保险单

上批注。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高中教育保险金、大学教育保险金和成长年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我们不受理指定或变更。

3.2

保险事故通知

您或受益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5天内通知我们。否则，应承担由于通知延迟致使我

们增加的勘查、检验等项费用。但因 不可抗力 （见 9.6）导致的延迟除外。

3.3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请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教育保险金申请

由被保险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成长年金和豁免保险费申请

由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3）我们认可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投保人身体高度残疾程度鉴定书；如投保人身故时，公安部门或我

们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投保人死亡证明书、投保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4）若监护人提出申请，应提供监护人的户籍证明、身份证明以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5）我们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身故保险金申请

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受益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3）公安部门或我们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如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5）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6）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3.4

保险金的给付

我们在收到受益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对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受益人达

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 10天内，履行给付保险金责任。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向受益人发出拒

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3.5

保险金申请时效

受益人对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或自约定的保险金领取之

日起 5年不行使而消灭。

3.6

身体高度残疾鉴定

若投保人高度残疾，应在治疗结束后，由我们认可的伤残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自投保人遭受 意外伤害

（见 9.7）或患病之日起 180天内治疗仍未结束，按第 180 天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

4.如何交纳保险费



4.1

保险费的交纳

您应当按照本主险合同约定向我们交纳保险费。如果您选择分期交纳保险费，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

当按约定的交费日期交纳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4.2

宽限期

如果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自保险单所约定的交费日期的次日起 60天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

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除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交纳保险费，则本主险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5.现金价值权益

5.1

现金价值

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们咨询。

5.2

自动垫交

如果您选择了保险费自动垫交，您在宽限期间结束时若仍未交纳保险费，我们将以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扣

除您尚未偿还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自动垫交到期应交的保险费，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所垫交的保险费视

同借款，按照保单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垫交一期保险费的，我们将根据现金价值的余额计算保险合同可

以继续有效的天数。当现金价值余额为零时，保险合同效力即行中止。

条款中所称的“保险合同”包括本主险合同及其附加险合同。

5.3

保单贷款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经我们同意，您可以凭保险单向我们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现金



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按我们当时确定的利率执

行，并在贷款协议中载明。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

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保险合同现金价值时，保险合同的效力即行中止。

6.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6.1

效力中止

在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6.2

效力恢复

本主险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您应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按我们规定提供您和

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我们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经我们审核同意，双

方达成复效协议， 自您补交保险费、利息及其他未还款项的次日零时起，合同效力恢复。应付利息按 本

条款约定利率 （见 9.8）计算，但本主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本主险合同效力终止。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

们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未交足 2年保险费的，我们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

7.如何解除保险合同

7.1

合同解


